
一尧中日东海大陆架争端的内容

东海海域是中尧 日尧 韩三国陆地领土环绕的海

域遥 东海海底约 2/3 为大陆架袁面积约 52 万平方公

里遥中日两国在东海存在专属经济区尧大陆架和岛屿

争端遥 其中袁核心是大陆架划界争端遥
在东海大陆架上袁中日尧中韩尧韩日存在主张大

陆架重叠区遥
1974 年 1 月 30 日袁 日本与韩国未经中国同意

签订了叶日韩东海大陆架共同开发协定曳袁并划分出

了野共同开发区冶袁其中包括了中国主张的一部分大陆

架遥对此袁中国外交部于同年 2 月 4 日发表声明指出袁
日韩野共同开发区冶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遥 1983 年袁
日本开始单方对本国主张大陆架进行地质尧 资源调

查袁为东海划界作准备遥 这一行为损害了中国的海洋

权益遥 2004 年袁中国开采野春晓冶油气田袁此事件引起

日本强烈反应遥日方声明野春晓冶油气田项目侵害了日

本的海洋权利遥 实际上袁中国是在日本单方面划定的

东海大陆架野中间线冶的中方一侧进行了油气开采遥
中国政府多次声明袁 根据大陆架是陆地领土自

然延伸的原则袁 中国对东海大陆架拥有不容侵犯的

权利遥东海大陆架涉及其他国家的部分袁应由中国和

有关国家通过协议加以划分遥 由于中日两国对大陆

架的划界方法存在严重分歧袁 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

问题一直未能解决遥

二尧大陆架的定义

地质地理学上的大陆架是指海岸向海延伸到大

陆坡为止的一段比较平坦的海底区域遥 1945 年美国

总统杜鲁门发表叶大陆架公告曳袁最早提出大陆架的

法律概念遥此后袁一些中东和拉美国家纷纷提出大陆

架主张遥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于 1950 年开始研究大

陆架的法律问题袁1953 年拟定了 叶大陆架公约草

案曳曰1958 年联合国第一次海洋法会议通过了叶大陆

架公约曳袁从法律上明确了大陆架概念遥 在联合国第

三次海洋法会议上袁 大陆架的概念再次引起广泛的

讨论遥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曳第 76 条确定了一个新的

大陆架概念院野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

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袁 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

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遥 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

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到 200 海里袁 则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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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0 海里的距离遥 冶这个概念表明袁法律上的大陆

架与地理上的大陆架有联系又有区别遥 地理学上的

大陆架到大陆坡为止袁 而法律上的大陆架终止在大

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遥
至于大陆架的外部界限袁叶海洋法公约曳 采用了

新的规定袁明确指出两种情况院其一袁如果全部自然

延伸不到 200 海里袁则扩展到 200 海里曰其二袁如果

全部自然延伸超过 200 海里袁 则按下列两种方式之

一确定其外部界限院渊1冤 以最外各定点为准划定界

限袁 每一定点上沉积岩厚度至少为从该点到大陆坡

脚最短距离的 1%曰渊2冤以离大陆坡脚的距离不超过

60 海里的各定点为基准划定界限遥 用这两种方式之

一划定的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各定点袁 不应超过从测

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 350 海里袁或不应超过 2500
米等深线外 100 海里遥

虽然叶大陆架公约曳及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曳都对

大陆架的概念及划分等做出了相关规定袁 但由于沿

海国海岸具体情况各不相同袁 且由于海岸相邻或相

向情形的存在袁各国对国际法理解不尽相同袁在大陆

架划界实践中袁 海岸相邻或相向国家之间经常发生

大陆架划界争端遥 中国和日本即是海岸相向国家遥

三尧相邻或相向国家大陆架划界原则

（一）国际法的规定

大陆架的外部界限最低为 200 海里袁 而东海大

陆架宽度不足 400 海里遥 对主张重叠部分袁1958 年

叶大陆架公约曳第 6 条规定院如无协议袁除特殊情况

外袁其疆界采用等距离中间线划定遥 该公约生效后袁
在大陆架划界实践中出现了等距离中间线原则尧自
然延伸原则和公平原则的矛盾冲突遥1973 年至 1982
年联合国召开第三次海洋法会议遥 为了平衡各方面

的利益袁1982 年叶联合国海洋公约曳对海岸相邻或相

向国家大陆架的划界问题采用了较为模糊的措词遥
叶公约曳第 74 和第 83 条规定袁野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

间专属经济区尧大陆架的界限袁应在国际法院规约第

38 条所指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划定袁以便得到公

平解决遥冶但是袁公平的具体含义公约没有具体规定遥
该规定中和了野自然延伸原则冶和野中间线原则冶两种

既相容又对立的主张袁 为海岸相邻相向国家间专属

经济区尧大陆架划界确立了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遥公
平原则在具体适用中出现了不同的解释袁 国际仲裁

和司法判例的观点则较为一致遥

渊二冤中国的立场院公平原则和自然延伸原则

野公平冶渊equity冤袁可以理解为国际法院规约第 38
条第 2 款所指的 野公允及善良原则冶渊ex aequo et
bono冤[1]遥 它既是法律原则袁也是道德原则遥 野尽管如

此袁 国际法院未有过纯粹以公平为依据裁判案件的

先例冶[1]遥 叶奥本海国际法曳认为袁野可能会出现这样的

情形院条约规定以公平原则解决袁但要求考虑其他因

素袁如具体的法律规定尧国际法尧良心与诚信曰在具体

案件中袁法庭会解释具体法条袁以确定耶公平爷的具体

含义遥 冶[1]在 1977 年 6 月的英法大陆架仲裁案中袁仲
裁法庭在判决中引用了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案判

决中的观点院野适用公平原则不是简单地适用抽象的

耶公平爷原则袁而是适用体现公平的具体的法律规则曰
这里耶公平爷渗透于整个大陆架法律制度的发展进程

和其上下文的语境之中遥 冶[2]因此袁作为划界原则袁在
海岸相邻相向国家大陆架的划界实践中袁 若等距离

中间线原则和自然延伸原则相冲突应适用自然延伸

原则曰因为在此种情形下袁只有适用自然延伸原则才

能够保证公平原则实现袁 因为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

是国家对大陆架的主权权利的根据遥 野公平冶除了考

虑物理距离袁还应考虑地质形态尧海岸走向尧比例等

因素遥 适用自然延伸原则以实现公平原则受到广泛

支持遥 例如袁1945 年 9 月 28 日袁美国叶大陆架公告曳
宣告袁 在美利坚合众国大陆领土延伸至其他国家海

岸或合众国同其他邻国共有大陆架的情形下袁 大陆

架边界应由美利坚合众国与有关国家以公平原则协

议划分[3]遥 随后袁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一些中东海

湾国家也公告采取同样的立场遥1969 年,国际法院在

北海大陆架案 渊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 Case,
1969冤 中判称院野大陆架是国家陆地向海下的自然延

伸曰海下陆架和大陆袁在形态上和地理上构成一个单

一体冶的自然事实袁而从法律确认野海底区域实际上

可以被视为该沿海国已经享有统治权的一部分冶遥划
界不是对野共同物冶进行分割袁而是对在原则上已经

属于有关沿海国的陆架区域进行法律上的位置和方

向的确定遥 野一定的海底区域袁如果其不构成沿海国

陆地领土的自然或者说最自然的延伸袁那么袁即使该

区域距离其比任何其他国家更为接近袁 也不能被认

为属于该国遥 冶国际法院进一步认为袁不能把等距离

方式看成是大陆架制度固有的方式袁因为叶大陆架公

约曳的概念规则渊第 1原3 条冤是禁止保留的袁这些规

则可以解释为习惯法的法典化曰 而等距离的划界方

式渊第 6 条冤是允许保留的袁其可以被理解成纯粹是

作为条约的规则而被制定的遥 而有关国家并不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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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约的参加国袁因此袁疆界应按公平原则袁并由当

事国在尽可能全部保留其陆地领土向海上自然延伸

部分的情形下袁对全部有关情形进行考虑袁通过协议

加以解决[4]遥 东海大陆架的自然分界线是冲绳海槽

(Okinawa Trough)袁冲绳海槽以西都是中国大陆领土

的自然延伸遥若按等距离中间线划分袁中国将失去中

间线以东本国领土延伸的大陆架部分袁 导致不公平

的结果遥 因此袁中国政府的立场是袁依国际法院北海

大陆架案判决体现的原则袁依据自然延伸原则袁公平

划分东海大陆架遥 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遥 例如袁
1978 年 4 月袁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在讨论大陆

架划界原则时袁 中国代表指出袁野相邻或相向国家间

海洋界限的划分袁 关系到各有关国家的主权和切身

利益袁因此应当由双方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袁照顾到

一切有关情况袁通过协商共同确定袁以达到双方都满

意的结果遥 中间线或等距离线只是划分海洋界限的

一种方法袁不应把它规定为必须采取的方法袁更不应

把这种方法规定为划界的原则遥 海洋划界应遵循的

根本原则应该是公平合理的原则遥在某些情况下袁如
果采用中间线或等距离线的方法能够达到公平合理

的划界结果时袁有关国家可以通过协议加以使用遥但
反对在有关国家未达成划界协议前单方面将中间线

或等距离线强加于另一方遥 冶又如袁在 1980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29 日召开的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

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第九次会议上袁 中国

代表重申袁大陆架的划界应以公平原则为依据袁考虑

有关因素遥 等距离中间线的适用以符合公平原则为

必要条件[5-6]遥
可以得出结论袁 公平原则正在被国际社会广泛

实践袁 是已经形成的或者正在成长中的国际习惯法

(custom)遥因为除了众多的国家政府支持袁自 1969 年

以来袁它同时被大量的判例支持院如 1977 年的英法

大陆架仲裁案尧1984 年的美国和加拿大缅因湾海洋

边界划定案尧1986 年的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洋边

界划定争端案尧1985 年的利比亚-马耳他大陆架案

等遥 各国政府的立场体现其 野心理要素冶渊opinio
juris冤袁而判例则表现公平原则的野物理要素冶(usus)遥

渊三冤日本的立场院等距离中间线原则

日本主张适用等距离方法划分东海海域遥 日方

认为袁中国与日本琉球之间野共大陆架冶曰冲绳海槽不

构成日中东海大陆架的自然分界线袁 它只是紧密相

连的中日大陆架之间的偶然凹陷袁 它同挪威海槽一

样袁不能成为划界的重要因素考虑遥 据此袁日本 1996

年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曳规定院野日本的专属经济

区是从其领海基线量起向外延伸到其每一点同领海

基线的最近点的距离为 200 海里的线以内的区域袁
包括海床尧底土和上覆水域(不包括领海)遥 如果专属

经济区外部界线的任何部分超过了中间线 (中间线

是一条其每一点同日本领海基线的最近点和与日本

海岸相向的其他国家的领海基线的最近点距离相等

的线)袁中间线(或者是日本与其他国家协商同意的

其他线)将代替那条线遥 日本的大陆架包括从日本的

领海基线向外延伸到其每一点同领海基线的最近点

的距离等于 200 海里的线以内的海域的海底及其底

土遥 如果大陆架的外部界线的任何一部分超过了中

间线袁中间线(或者日本与其他国家协商同意的其他

线)将代替那一条线遥 冶据此划界袁中日大陆架界限将

在冲绳海槽以西遥
如前文所述袁 等距离中间线原则不构成习惯国

际法袁亦非对中日双方有效的协议国际法(中国没有

参加 1858 年叶大陆架公约曳冤遥 就东海大陆架划界而

言袁鉴于冲绳海槽的性质袁中间线不能保证公平原则

的实现袁不能成为划界的法律原则基础遥
对冲绳海槽的性质的判断袁只能从地质尧地理学

上考察遥 决定冲绳海槽是否构成东海大陆架的天然

分界线的是该海槽是否破坏尧 中断了东海大陆架的

连续性遥 就大小和深度而言袁野冲绳海槽是东海海床

最显著的地理特征冶[7]遥 美国学者哈德曾说院野冲绳海

槽因位于亚洲大陆的大陆坡东侧袁 应该属于海洋壳

而非大陆壳遥 冶日本也有学者同意野冲绳海槽是大陆

架的边缘袁 海槽的西侧是大陆架冶遥 2013 年 8 月 15
日中国驻联合国使团致函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

会袁提请标示中国东海 200 海里以外大陆架曰称中国

东海大陆架延自然伸至冲绳海槽袁 距离中国领海基

线超过 200 海里遥 按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要

求袁 任何国家主张 200 海里以外大陆架应向委员会

提交相关科学证据遥为此袁中国组织了 14 艘科学考察

船袁考察了 250袁000 平方千米海域面积袁搜集到可靠

资料遥同是东海大陆架利益相关国的大韩民国在东海

大陆架自然界限问题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相同立

场[,8]遥毫无疑问袁根据自然延伸原则袁中国对直至冲绳

海槽的东海大陆架享有不可剥夺的主权权利遥

四尧争端解决方法

东海大陆架争端是典型的法律争端遥 和平解决

国际争端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袁 中日双方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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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ast China Sea Continental Shelf Delimitation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LI Hong-tao,CHEN Shao-yi
(Law School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Abstract:The continental shelf of East China Sea includes the overlapped areas claimed by both China and
Japan. In respect of continental shelf delimitation between adjacent and opposite States, only does general rule
exist in international law. On this issue,Japan asserts equidistance principle while China insists on natural
prolongation principle to achieve equ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perspective,natural prolongation forms the
cornerstone of continental shelf concept, therefore China爷s position should be supported.The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should be setlled through peaceful means.

Key words: continental shelf; natural prolongation; euidistance; equity principle; settlements

通过政治或法律手段解决该项争端遥 政治手段主要

包括谈判和协商遥 中国政府一直主张通过争端当事

方直接对话解决争端袁 在谈判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实

践丰富遥 如袁1984 年袁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联合王国谈

判解决了香港问题曰2000 年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越

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谈判解决了北部湾划界问题遥 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自 1972 年实现关系正常化

以来袁谈判解决了两国关系中的许多问题遥 例如袁中
日建交时就钓鱼岛主权争议达成协议院搁置争议袁留
待后代解决曰1997 年中日达成东海渔业区临时协

议曰2008 年中日达成东海油气合作开采原则协议遥
中日同样可以以搁置争议的模式解决东海大陆架争

端遥 1982 年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曳第 83 条第 3 款规

定院野有关各国应基于谅解和合作的精神袁 尽一切努

力作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袁并在此期间内袁不危害或

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遥 这种安排应不妨害最后界限

的划定遥冶笔者设想袁中日搁置争议袁作出实际的临时

安排是可行的遥
以法律方式要要要仲裁或者司法方式解决也是可

以选择的方式遥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袁从
未向国际仲裁机构或国际法院提交过任何案件袁但
是近年来袁 中国籍国际仲裁员和国际法官越来越多

地参与国际仲裁和国际司法活动遥毫无疑问袁这将有

利于中国未来参与国际仲裁或国际司法活动袁 促进

国际法治遥
由于东海大陆架划界涉及两国的核心利益袁中

日两国难以相互妥协遥 如何最终妥善解决东海大陆

架争端袁实现互利共赢袁考验中日两国的政治智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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